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11年度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政策性 

專案補助項目說明 
 

110年 11月 29日高市社障福字第 11039110400號簽奉核准 

 

壹、 專案補助項目： 

一、身心障礙團體活力俱樂部： 

（一）辦理內容： 

1.每週至少 2天（得以半天計）提供固定場所（如協會會館，至少容納

15 人以上場域），並持續至少 3 個月以上，若辦理身心障礙者外部技

藝學習或社會參與活動則不在此限。 

2.開辦身心障礙技藝課程、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、分享座談及讀書會等

休閒及交流活動。 

3.申請補助時須檢附每週開放時間及辦理活動內容及課程表等。 

（二）補助項目及標準： 

1.最高補助 20萬元。 

2.補助項目為講師鐘點費（原則外聘每小時最高補助 2,000元，內聘折

半支給，惟視講師學/資歷另案核計）、講師交通費（核實計列）、團

體帶領人鐘點費（原則外聘每小時最高補助 2,000元，內聘折半支給，

惟視講師學/資歷另案核計）、協同帶領人鐘點費（團體帶領人鐘點費

折半支給）、印刷費（以印製課程簡介、報名表、宣傳單張及課程講

義為限）。 

3.專案管理費（依補助方案實際需要核實計列，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

總經費之百分之 5）。 

（三）本項以補助 4個團體辦理為限，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者優先補助，

如有 5 家以上團體提案申請，由本局進行審查擇最優 4 團體核予補

助。 

 

二、推動身心障礙體適能活動： 

（一）辦理內容： 

1.運用本市中正技擊館無障礙體適能中心（空間配置詳如附件-市府

運動發展局無償提供）或其他合適場地辦理身心障礙者體適能活

動。 

2.課程安排每週至少 1次，每次課程持續 3個月。 

3.申請補助時須檢附場地使用日期、時間及課程內容等。 

（二）補助項目及標準： 

1.最高補助 5萬元。 

2.補助項目為體適能專業人力鐘點費：如物理/治療治療師、具專業

證照體適能教練或具運動防護員檢定資格等(原則以 10 名以上身

障學員補助配置專業人員 1 名，外聘每小時最高補助 2,000 元，



內聘折半支給，惟視講師學/資歷另案核計），申請補助時須檢附

專業講師學經歷。 

3.業務推動相關行政費（如印刷費、教材費及雜支等）。 

（三）請提案時註明申請補助辦理之季別及執行起迄日期，每季以補助 2

個團體辦理為限，如有 3 家以上團體提案申請，由本局進行審查擇

最優 2 團體核予補助（若使用技擊館運動中心時間重複，由獲補單

位自行協調）。 

 

三、充實身心障礙福利據點設施設備或修繕費： 

（一）辦理內容： 

1.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據點購置執行服務方案所需之設施設備或

房屋及設備修繕，以提升服務品質及改善無障礙環境。 

2.申請單位檢具申請表、計畫書、設施設備明細表(包含規格、型式

或廠牌、圖片、數量、單價、總價、使用說明等)、經費概算表及

現有財產清冊等。 

（二）補助項目及標準： 

1.每處據點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6萬元。 

2.補助項目設施設備需汰舊換新者，依財務標準所列最低使用年限

規定，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者，始得再申請補助。 

3.接受補助單位於設施設備購置完成後 1個月內檢送財產保管卡(含

型號、購置金額、使用年限等資料)、照片及原始支出憑證及匯

款帳號影本等相關資料送局辦理核銷，另所購置設備應於適當位

置標明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補助字樣。 

（三）本案補助項目不得重複申請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，由本局進行審查

，視需求急迫性核予補助，每年最多補助 10 個單位，已獲本補助

之服務據點，3 年內不得再申請；未滿 3 年，如確有需求，得經本

局評估專案簽核。 

 

四、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教育訓練及培力計畫： 

（一）辦理內容： 

1.培力社區式服務（含日間照顧據點、日間作業設施、生活重建、社

區居住、家庭托顧等服務）人員相關專業知能及建構專業服務模式，

平衡與發展服務專業團隊量能。各項服務每年由一單位申請辦理聯

合在職教育訓練 10至 20小時。 

2.本案參與對象應包含承辦本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（含日間照顧

據點、日間作業設施、生活重建、社區居住、家庭托顧）之社工人

員、教保員與相關工作人員參與。 

3.申請補助時須檢附在職訓練計畫、講師學經歷資料等。 

（二）補助項目及標準： 

1.每項服務最高補助 8萬元。 



2.補助項目： 

講師鐘點費（原則外聘每小時最高補助 2,000 元，內聘折半支給，

惟視講師學/資歷另案核計）、講師交通費（核實計列）、場地費（每

場次最高補助 2,000元）、印刷費。 

（三）本項補助針對各項服務邀集該服務所有團體參與，各項服務（計日

間照顧據點、日間作業設施、生活重建、社區居住及家庭托顧等 5

項服務）以補助 1個單位辦理為限。 

 

貳、申請及核銷：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加強推展身心障礙福利補助原則辦理。 


